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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8日（星期三）中午 12時 00分 

會議地點：第一會議室 

上級指導：李校長淙柏  

主 持 人：李學務長宏仁                                    記錄：張秀桃 

出席人員：學生事務會會議簽名冊，如附表。 

壹、主席致詞： 

因 102年 12月 13日教育部改大評鑑委員指正，本校宜訂定「學生事務委

員會設置要點」，執行單位業於 103 年 1 月 7 日草擬「學生事務委員會設置要

點」（草案）提請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如附件），謹提本會報告備查。 

貳、提案討論（含決議）：  

提案一：擬修正「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辦法」部分條文，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生輔組 

說明：檢附本校「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獎懲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修正

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八條 學生獎懲處理程序： 
     一、學生有功過事實經有

關人員書面通知學生
事務處，由學生事務
處會同該生之導師及
該所、系、科主任查
明簽辦。 

     二、嘉獎、申誡由生活輔
導組長核定，小功、
小過由學務長核定，
學生受大功或大過之
獎懲者，需由簽辦人
填具具體優劣事蹟，
逐級簽陳校長核定；
學生受大功或大過以
上具有爭議之處分及
定期停學或退學之處
分，須經學生獎懲委

第十八條 學生獎懲處理程序： 
     一、學生有功過事實經有

關人員書面通知學生
事務處，由學生事務
處會同該生之導師及
該所、系、科主任查
明簽辦。 

     二、嘉獎、申誡由生活輔
導組長核定，小功、
小過由學務長核定，
學生受大功或大過之
獎懲者，需由簽辦人
填具具體優劣事蹟，
逐級簽陳校長核定；
學生受大功或大過以
上具有爭議之處分及
定期停學或退學之處
分，須經學生獎懲委

明訂學生
得提出申
訴之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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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議通過後陳校長
核定。 

員會議通過後陳校長
核定。 

     三、上述各種處分，經核

定公告後，當事人如有

異議得於收受通知起

三十日內向本校學生

申訴委員會提出申訴。 

     三、上述各種處分，經核

定公告後，當事人如有

異議得依程序提出申

訴。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擬修正「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作業須知」，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生輔組 

說明： 

    一、為使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評比更嚴謹，修訂審查評比項目比例，並增訂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標準表」。  

    二、檢附本校「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作業須知」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修 

        正草案及「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標準表」（如附件）。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作業須知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申請對象：就讀本校之在學清寒僑   

    生，符合下列資格條件者，得提出申 

    請： 

（一）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來

臺就學之僑生(不含研究生及

延修生)。 

（二）參酌下列情形認定為清寒者： 

1、依僑生所提供正式之海外財

力證明或清寒證明。必要時由

學校逕函請僑務委員會查證。 

2、僑生在臺生活情形。 

（三）僑生就讀二年級以上者，其前

一學年之學業成績平均及格，

操行平均成績 80分以上且在

校未受申誡以上之懲處。 

三、申請補助對象：凡就讀本校之在學清   

    寒僑生，符合下列資格條件者，得 

提出申請。 

（一）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來

臺就學之僑生。但不含研究生

及延長修業期限學生。 

（二）參酌下列情形認定為清寒者： 

1.依僑生所提供正式之海外財

力證明或清寒證明。必要時由

學校逕函請僑務委員會查證。 

2.僑生在臺生活情形。 

（三）僑生就讀二年級以上者，其前

一學年之全學年學業成績平均

及格，操行平均成績八十分以

上且在校未受申誡以上之懲

修訂文字敘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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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之學雜 

 費補助、減免或獎助學金者，不得重 

 複申請本助學金。 

 

處。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

供之學雜費補助、減免或獎助

學金者，不得重複申請本助學

金。 

四、補助原則 

（一）補助名額：依據該學年度教育 

       部核定補助本校名額為準。 

（二）補助類別： 

1、就讀本校五專部前三年者。 

2、就讀本校大學部、二專部、  

   五專部後二年者。 

（三）補助額度：前款各類別每月支

給標準額度，視會計年度經費

預算，由教育部定之。 

（四）補助年限：每次支給年限為一

年，自當學年度九月一日起至

翌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但應屆

畢業生核發至翌年六月份止。 

（五）補助限制：清寒僑生助學金經  

      核定後，因故休學、退學或開 

      除學籍者，其助學金停止發 

      給，已逾當月十五日者不予追 

      繳當月所發助學金。 

四、補助原則 

（一）補助名額：依據該學年度教育 

       部核定補助本校名額為準。 

（二）補助類別： 

1.就讀本校五專部前三年者。 

2.就讀本校大學部、二專部、 

  五專部後二年者。 

（三）補助額度：前款各類別每月支

給標準額度，視會計年度經費

預算，由教育部定之。 

（四）補助年限：一年，自當學年度

九月一日起至翌年八月三十一

日止。但應屆畢業生核發至其

畢業月份止。 

（五）補助限制：清寒僑生助學金經 

      核定後，因故休學、退學或開 

      除學籍者，其助學金停止發 

      給，已逾當月十五日者不予追 

      繳當月所發助學金。 

修訂文字敘

述 

五、申請作業： 

（一）僑生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註冊

開學後二週內，檢具下列文

件，逕向學校提出申請： 

1、填寫申請表、清寒僑生助學 

  金審查標準表，並檢附第三 

  點第二款所定清寒證明及第 

  三款所定成績證明。 

2、一年級新生免附成績證明。 

（二）轉學僑生應檢具第三點第二款

所定清寒相關證明與原就讀學

校之轉學證明書或肄（修）業

證明書所列前一學年或最近一

學年符合第三點第三款規定之

成績證明。 

五、申請作業： 

（一）僑生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註冊

開學後二週內，檢具下列文

件，逕向學校提出申請： 

1.一年級僑生：第三點第二款 

  所定清寒相關證明。 

2.二年級以上僑生：第三點第 

  二款所定清寒相關證明與第 

  三款所定成績證明。 

（二）轉學僑生應檢具第三點第二款

所定清寒相關證明與原就讀學

校之轉學證明書或肄（修）業

證明書所列前一學年或最近一

學年符合第三點第三款規定之

成績證明。 

修訂條文內

容 

 

 

增訂清寒僑

生助學金審

查標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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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審查作業： 

（一）組成審查小組：由學生事務長、 

     生活輔導組組長、僑生業務承辦 

     人及僑生聯誼社代表等組成，依 

     教育部核定名額辦理該學年度 

  審查工作，各項審查紀錄，留校 

    備查。 

（二）名額分配與評比標準： 

     1、依教育部每學年核定各校補  

        助名額為限，一年級僑生核 

        配 50%為原則，其餘名額核 

        配予二年級以上申請者，審 

        查小組得於各年級之分配名  

       額內彈性調整。 

    2、審查評比標準：僑輔活動熱心 

       服務及參與(50%)、清寒證明 

       (30%)、操行成績(10%)、學業 

       成績(10%)。 

       依評定申請人積分排序決定初審 

       合格名單，於教育部核配名額內 

       擇優錄取。如申請人積分相同， 

       則依上述審查評比標準項目優先 

       順序評定之。 

六、審查作業： 

（一）成績評比標準：對僑輔工作熱

心 服 務 及 學 習 態 度 認 真

(70%)、學業成績(10%)、操行

成績(10%)、清寒證明(10%)。 

（二）清寒僑生助學金審查小組由僑

輔業務承辦人、生輔組長及學

務長三人組成，依教育部核定

名額辦理該學年度審查工作，

各項審查紀錄，留校備查。 

 

變更條序 

 

 

 

 

 

 

增列核配名

額分配比例 

 

 

 

 

 

變更審查評

比標準項目

比例 

 

修訂條文內

容 

八、本審查作業須知經學生事務會議審議 

   通過，陳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八、港澳生經依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 

   法入學者，準用之。 

 

變更條文內

容 

增列審查程

序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擬修訂本校請領失業清寒助學金之學生服務時數，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課指組 

說明： 

(一)、本校請領失業清寒助學金學生之服務時數經 101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事

務會議決議為 40小時，且規範各年級之督導單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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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圍 日間部各年級 督導單位 

校區環境清潔 

（含一般教室） 

五專前三年 由生活輔導組統籌 

四技一、二年級 

二技一年級 

由服務學習輔導組統籌 

系所 

五專後二年 

四技三、四年級 

二技二年級 

各系所 

(二)、惟因該等學生皆係利用課餘時間服務，經施行一年來發現，多數皆無法確

實配合各督導單位規範時間。因此，擬修訂為由各系所自行督導及運用，

並將服務時數調整為 20小時。 

決議： 

1.照案通過。 

2.申請失業清寒助學金者應檢附村(里)長開立之證明。 

提案四：擬增訂「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推動紫錐花運動」實施計畫，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 衛保組 

說明：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推動紫錐花運動實施計畫 

壹、依據：教育部 102 年 3 月 4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20027408B 號教育部深化推

動紫錐花運動實施計畫暨本校實際需求。 

貳、「紫錐花運動」之緣由及構想 

  一、緣由: 

    (一)政府為擴大宣示反毒，自 83年開始舉辦「全國反毒會議」，迄今已 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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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因新毒品層出不窮，其種類、偽裝形態及變異，不易完全察覺阻斷，

因此，反毒宣導似難一仍舊慣，而有必要予以提高層次，以嶄新及系統

性之作法加以有效因應。 

(二)回顧我國近百年重大文化覺醒或風行活動，多起自校園，如民國初葉之

五四運動、晚近 60年代之校園民歌，皆從校園發軔，擴散至社會，帶動

沛然莫之能禦的風氣，引領成為時代風騷。 

(三)校園之於社會的其他系統，是一個相對單純的環境，因學生年輕識淺、

涉世未深，對次文化的引誘抵抗力較弱，易受外力或有心人士的影響；

然而學生亦是一群有理想、熱情、自覺、自醒能力的青年或青少年，相

信在優質的文化刺激下，能對當前不良風習予以批判，並做出正確的抉

擇。 

(四)長久以來，人類施用毒品已是一種嚴重的「病態文化」，為了消弭這種「病 

        態文化」， 依循以往歷史經驗，更應從有熱情、有理想的校園塑造新思

維、新觀念，引導青年學子對自我生命的期許與熱情，以消除人類病態

文化為 21世紀的青年任務之一，並以兼善天下的抱負，將反毒的紫錐花

運動由我國校園、社會再推向國際，讓我們與國際社會共同奮鬥，消弭

毒害。 

 二、推動構想 

(一)馬總統於 101 年 6 月 2 日出席 101 年反毒會議之反毒博覽會時，在民間

團體、教育部蔣部長及總統傳遞揮舞「紫錐花運動」旗幟，宣示「紫錐

花運動」，由校園推向社會，由國內推向國際，全球一起來，並爭取國際

認同，建立此一反毒意象及作為永久反毒代稱。 

(二)「紫錐花」係北美菊科植物紫錐菊，為北美印地安人治療蛇、蟲咬傷敷

料，晚近歐美企業予以製成健康食品，可以「提升自體免疫力」，以其具

有內服外敷之「健身」、「抗毒」的意象，被引為「反毒」的代表花卉。 

(三)我國大多數成癮性毒品均源自境外偷渡及走私，以外來品種的紫錐花意

象推動反毒並推向國際，較符毒品之移動路徑;而中華民族於清朝末年以

降，受毒害深重，可謂禍國殃民、動搖國本，所以反毒的決心絕對堅定，

以過來人身份引領國際社會共同推動，並以「紫錐花」做為世界性標誌。 

(四)在推動的方法上，初步建議世界各國也都能由校園開始推向社會，再由

其國內推至鄰近國家，帶動區域國家及洲際之響應，使紫錐花運動蔚為

世界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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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目的： 

  一、營造拒毒反毒純淨校園，讓學生健康安全成長，是近年來教育部維護校園

安全工作首要目標，如何深化社會反毒意識，實為維護學生健康安全的重

要課題。 

  二、紫錐花運動以「反毒總動員，由校園推向社會，由國內推向國際，全球一

起來」為運動總綱，將紫錐花標幟作為全球永久的反毒意象，讓紫錐花運

動「健康、反毒、愛人愛己」意涵，成為校園、社會、國際反毒工作永久

代名詞。 

三、鑒於校園毒品氾濫對青年學子危害甚大，以校園反毒積極推動紫錐花運動

為起點，規劃多元且具創意之宣導活動，營造拒毒反毒純淨校園，透過多

元管道、多重層面強化校園反毒作為，帶動引領時代的反毒風潮，建立無

毒校園，以維護學生身心健康，促進個體正常發展，為國家培育優秀青年。  

肆、實施對象：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生。 

伍、實施方式：  

    依教育部實施計畫賡續推動本校「紫錐花運動」，落實「教育宣導」、「關 

  懷清查」、「春暉輔導」等三級預防輔導工作，一級預防工作以「教育宣導」

為重點，結合教師、家長、社區力量共同協力防制，培養學生正確思考、拒

絕毒品誘惑之能力，各級學校導師、輔導老師及學務人員等應對藥物濫用可

能性較高之學生加強個別輔導、訪問，以降低學生藥物濫用；二級預防以「關

懷清查」為重點，進行高關懷群篩檢工作；三級預防，以「春暉輔導」為重

點，結合醫療資源，協助戒治，具體作業流程如附件一。 

  一、教育宣導：  

（一）成立本校「紫錐花運動」推動小組，落實各項教育宣導活動，並利用校

務會議宣導紫錐花運動。另結合教育部「紫錐花運動」，推動校園反毒

教育，營造無毒校園，進而由國內推向國外，帶動學校周邊社區實施反

毒運動。 

（二）訂定每月第一日為「紫錐花運動」宣導日，運用網路、電子及書面刊物

宣導「紫錐花運動」相關訊息。 

（三）加強持續辦理學生「認識紫錐花運動」、「防制藥物濫用」等相關課程

之教學，並廣為宣教。  

（四）以「推動紫錐花運動」為主題，結合週邊及偏遠社區、機關、學校資源，

辦理相關教育宣導活動，增進共識、擴大宣教成效。  

（五）配合教育部辦理「推動紫錐花運動」之相關研習或宣導活動，俾強化執

行宣教、輔導等工作成員之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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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構並充實更新「春暉專案」及其「紫錐花運動」網頁，以廣收宣導及

資源交流之效。 

（七）請各學制學務單位、導師、教官、護理老師就平日報章媒體編輯資料，

結合部頒文宣資料、影帶，利用相關課程(時機)加強宣導；適時辦理相

關專題演講，以增進師生智能。 

（八）配合教育部辦理知能檢測，以提昇學生認知。 

（九）每年六月份實施「教育宣導月」-「推動紫錐花運動」擴大反毒宣教活

動。 

（十）於本校春暉專案網頁，公告最新「推動紫錐花運動」、「防制藥物濫用」 

      等訊息，並連結「紫錐花運動」網站及政府、民間機關相關網站，供師 

      生點閱，擴大宣教活動成效。 

二、關懷清查：  

（一）學期初由各班導(老)師提供特定人員建議名冊，學務處衛保組 2週內依

特定人員類別建立特定人員名冊，並召開審查會議，簽請校長核定。  

（二）學期中遭警方查緝涉及藥物濫用或自行坦承藥物濫用或經觀察認定為有

施用毒品嫌疑之學生，簽請校長核定後納入特定人員名冊。 

（三）請各班導(教)師、輔導教官經常關心學生之上課、生活作息及交友情形

（尤須注意網路交友之情事），並視需求連繫學生家長，從觀察中發現

學生有無藥物濫用情形，以便及早預防與輔導處理。  

（四）發現精神行為異常，採臨機性尿篩方式實施，經確認有濫用藥物學生，

建立特定人員名冊，並召開審查會議，簽請校長核定，並成立「春暉小

組」予以個別輔導。 

三、春暉輔導： 

（一）以尿液篩檢呈陽性反應、自行坦承或遭檢警查獲學生為主要對象，發現

學生確有藥物濫用行為，依教育部「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

作業要點」，由學務處生輔組召集導師、輔導老師(必要時得加社工人

員)、學務人員、教官、家長(或監護人)或相關人員等共同組成「春暉

小組」實施輔導三個月。 

（二）運用心理輔導、探索教育、家庭關懷等方式，辦理多元性課程，如戒治

成功者現身說法、目標設定、生涯規劃、運動類(球類、戶外活動、探

索教育、溯溪、登山)及技職類(餐飲烹飪、美容美髮、美工設計、模型

製作、DIY)等，或聘請認輔志工、心輔諮商人員等措施，落實追蹤輔導，

防制再犯情事肇生。 

（三）特定人員經輔導三個月後，尿液檢驗仍屬陽性反應者，應再實施輔導一

次(三個月)，並得結合家長將個案轉介至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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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療機構請求治療；如施用一、二級毒品，依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應告知先向行政院衛生署指定之醫

療機構請求治療，醫療機構免將請求治療者送法院或檢察機關之規定。 

（四）「特定人員」個案有中輟、退、轉、休學、畢(結)業時，即透過通報系

統，請個案戶籍地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或直轄市、縣(市)學生校外生活輔

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校外會)協助追蹤輔導戒治。 

（五）輔導戒治實施要點，如附件二。 

四、本校推動「紫錐花運動」工作要項，如附件三。 

五、反毒總動員-「紫錐花運動」緣由，如附件四。 

陸、編組： 

本校推動「紫錐花運動」小組人員名冊，如附件五。  

柒、經費：  

一、由教育部及學校年度編列專案經費，全力推動本計畫各項工作。  

二、依教育部補助各級機關學校及民間團體辦理春暉專案宣教活動實施要點向

教育部申請專案補助。 

捌、一般規定：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行補充或修訂之。  

玖、附件：  

一、本校三級預防輔導作業流程圖。  

二、本校「輔導戒治實施要點」。 

三、本校推動「紫錐花運動」工作要項。 

四、反毒總動員-關於「紫錐花運動」緣由。 

五、本校推動「紫錐花運動」小組人員名冊。 

決議：照案通過。 

叁、臨時提案： 

案由：本校學務法規相關問題核章認定時，因各學制行政職稱並不相同，是否

應統一律定，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進修部學務組 

說明：例如：學生獎懲辦法第十八條第二款：嘉獎、申誡由生活輔導組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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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功、小過由學務長核定……，但進修部並無該行政職稱，可否明確規

範。 

  決議：未來各學制適用學務行政相關規章時，請依其相當職級人員逐層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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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 

103年 1月 7日 10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辦理學生事務，以建構適性發展的友善校園，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

十一條規定，特設置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召開學生事務會議。 

二、本委員會由學生事務長、進修部主任、研發長、職涯及諮商輔導中心主任、

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任、各學院院長、各系（科）主任為當然委員，及學

生代表 5人組成（日間部 3人、進修部 2 人），議決本校學生事務相關事宜，

任期一年，得連任之。學生事務處所屬二級單位主管為列席人員，必要時得

由校長遴聘校內、外有關人員列席。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學生事務

長兼任之，生活輔導組組長為執行秘書。 

三、本委員會之任務，旨在議決學生事務相關規章，與統整各單位相關資源，擬

定全校性學務工作計畫，督導各單位規劃落實相關活動之執行，並檢視其實

施成果。 

四、本委員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召開須達二分

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本委員會議提案涉及人事、經費或校務重大事

件，應先簽會相關單位意見，例行性業務則由各提案單位一級主管核准，始

得提會討論，惟行政規章授權各相關委員會訂（修）定者，不在此限。 

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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